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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第五届聊城仲裁委员会

组 成 人 员 的 通 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

属机构:

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»规定,经省司法厅复核同意,现

对第五届聊城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调整,并将调整后的人员

名单公布如下:

主　任:杨　凯　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

副主任:常广建　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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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国强　市司法局局长

王传师　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、二级高级法官

吕佰明　聊城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

委　员:刘晓鹏　市委编办副主任

齐采芹　市工商联副主席

侯建华　市财政局副局长

戴斌宏　市商务局副局长

翟自亮　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李长征　市住房与建设事业保障中心主任

张宏军　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分行副行长、国家外

汇管理局聊城市分局副局长

张善芳　聊城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

张振中　聊城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

李广新　聊城金融监管分局一级主任科员

刘　伟　市律师协会会长

吕佰明兼任第五届聊城仲裁委员会秘书长.

聊城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６年２月６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６年２月６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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